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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勘察及测量工作范围和内容
1、勘察及测量工作范围

本项目用地范围。本次岩土工程勘察必须按勘察阶段要求，正确反映工程地质条件，提出岩土工程评价，为设计、施工提供依据。

2、勘察工作内容

岩土工程勘察按收集资料、现场踏勘、编写勘察大纲、工程地质调查和测绘（含工程测量以及根据项目需要开展的用地现状地形图测绘）、建筑物放线、场地内的地下管线探测、勘探、取样、室内试验、原位测试、检验、还有场地外现有路面标高排污排雨水管线电力管线的标高、资料分析整理和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的程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
（1）本勘察范围内的初步勘察、详细勘察、基坑勘察、工程测量（含建筑变形测量）和超前钻工作（如有）实施工作。

（2）编制详勘工作计划，规划方案确定后立即开展详勘，确保施工图设计时间。

（3）负责勘探工作进度及质量控制。

（4）负责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察的现场实施、成果编制与提交、后期配合以及改造工程量统计等工作。

（5）负责场地内的地下管线勘探报告，还有场地外现有路面标高（连接大门处）排污排雨水管线电力管线的标高。
（6）施工等各阶段的勘察要求。
（7）基坑支护方案及施工图。
二、勘察、测量阶段的划分

1、本项目岩土工程勘察由中标单位完成，应满足各项内容工程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要求。

2、要求后一阶段勘察、测量（或后续勘察、测量）应引用经过修订的前一阶段（或前次勘察、测量）的勘察、测量成果，以保持成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三、勘察、测量阶段的要求

1、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提出整治方案的建议；

2、查明建筑范围内岩土层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分析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力；

3、对需进行沉降计算的建筑物，提供地基变形计算参数，预测建筑物的变形特征；

4、查明地下的埋藏条件，提供地下水位及其变化幅度；

5、判定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6、根据收集的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和钻探所揭示的岩土层情况，分析地下水类型和含水层的发育情况设置抽水试验孔；

7、应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岩土和地下水条件及环境要求，对基坑边坡的处理方式提出建议；

8、分析工程周边环境与工程的相互影响，提出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

9、应确定场地类别，对抗震设防烈度大于6度的场地，应进行液化判别，判定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三、勘察、测量成果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应由文字报告、附图和附件组成。
1、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在搜集已有资料，取得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勘探、测试和室内试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勘察阶段、工程特点、设计方案、施工方法对勘察工作的要求进行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提供工程场地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资料。收集、分析区域地质资料，要求说明主要区域构造和地质特征，如断裂、石灰岩及洞穴、煤系地层及采空区的分布、特征等。
2、对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所得参数进行统计，提供样本数、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和标准值，参加统计的样本数n≥6。

3、初勘阶段应分析评述不良地质作用可能带来的工程风险，并提出详细勘察阶段针对不良地质现象的勘察建议。

4、详细勘察阶段应综合分析区域地质资料，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资料及地质灾害资料，结合详勘揭示的情况，以工点为单位进行岩土工程评价，并提出工程措施建议，尤其要评价不良地质作用对工程的影响（包括分析已发生的地质灾害状况，预测在人类工程活动影响下由不良地质作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5、根据试验统计结果、岩土特征工程经验（类比），按不同岩性的各岩土层提供如下建议值：岩石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土的承载力特征值的经验值、桩侧摩阻力特征值的经验值、桩的端阻力特征值的经验值、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桩的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土体与锚固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岩石与锚固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岩层和土层地基系数（基床系数）、静止侧压力系数、土的泊松比、基底摩擦系数、边坡坡度高宽比允许值。

6、勘察报告资料要求完整，内容可靠，条理清晰,文字、表格、图件相符。

7、勘察报告包括文字部分、表格、图件。编制报告的具体要求，可参照执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标准》（CECS 99:98）的各项规定，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2010]215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8、勘察报告的文字部分包括“岩土工程评价与工程措施建议”,这部分的编制应执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第14章“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和成果报告”。

9、勘察报告正文部分须评价不良地质作用对工程的影响。

10、详勘报告应分析和利用各拟建线路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提供地震设计动参数。

11、抗震设防区按设防烈度提供的液化地层资料。

12、提出桩的类型、规格、入土深度的建议，提出各土层桩侧极限摩阻力、桩端极限阻力，估算单桩承载力。

13、提出沉桩可能性分析意见、勘探点灌注桩施工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采取的工程措施，评估桩基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4、勘察报告的表格可包括插表与附表。插表是支持文字说明的表格，附表是汇总、统计各类岩土参数的表格。所有岩土参数均要求经过分类、汇总、统计之后列表表示，不能将实验室或外业作业的原始表格不加统计直接列入勘察报告之内。凡经过统计后得到的结果，均要求利用计算机内的统计功能列表。

15、勘察报告的图件可包括插图与附图。插图是支持文字说明的图件，附图是直接反映勘察成果的图件。图件内容包括：区域地质图、勘探点平面图、地质断面图、抽水试验曲线图、勘探点柱状图、波速及电阻率测井曲线图、有代表性的颗粒大小分析曲线图、岩心照片等。其中，数量较多的勘探点平面图、勘探点断面图、勘探点柱状图和岩心照片可另外装订成册。

16、重要的支持性内容（如岩矿鉴定和必须附上的原始资料等）可作为附件列在勘察报告之后。

17、提供区域地质图（要求与场地平面叠加），在煤系地层、石灰岩分布范围，尚应提供煤系地层及其采空区分布图，石灰岩及其洞穴分布图。

18、提供试验报告的原始资料，包括盖有CMA章的所有岩、土、水试验统计图表复印件。试验报告原始资料应汇总并附于报告后。

19、勘察外业阶段需配合监理旁站等相关工作，提交勘察报告终稿需监理及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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